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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落实环境行政执法责任制，促进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效实施，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根据国家、省、市、县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 本制度适用于全局所有科室，评议考核的对象为全局执法人员。
　　三、各执法人员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按各科室岗位目标考核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执法任务。
　　四、考核评议工作由行政执法责任考评小组负责，由局长任组长，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任副组长，局办公室和法规科的工作人员为考评小组成员。
　　五、评议考核工作要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的原则。
　　六、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考评按综合素质、工作态度、实绩和具体行政行为合法适当四方面进行。
　　七、评议考核工作要结合半年和年终工作总结进行。
　　八、行政执法人员在考核年度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评为不合格：
　　1、被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
　　2、被投诉并查实在履行执法职务行为时，有“吃、拿、卡、要”以及挟私报复等违纪行为的；
　　3、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
　　九、行政执法人员的评议考核要严格坚持标准，符合实际。被评为优秀等次的人数一般掌握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10%以内。
　　十、对年度考评结论为优秀的股室、个人分别予以通报表扬或者奖励。
　　对年度考评结论为不合格的科室予以通报批评。个人年度考评结论为不合格，离岗培训学习一个月；学习考核不合格或者返岗后有发生本制度第八点所列情况的，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